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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员政治生日谈话制度

党员政治生日谈话制度

一、谈话主体。谈话主体包括谈话人和谈话对象两个方面。谈话人一

般为党员所在支部负责人。谈话对象则为支部所属党员，重点要突出近几

年新发展的党员、不合格党员、受上级表彰或处分的党员、新提拔担任干

部的党员。

二、谈话时间。一般应在每位党员入党周年纪念日的一周内进行。

三、谈话程序。

(1)党支部在党员政治生日前一周通知谈话对象，确定谈话时间和地点，

做好谈话准备工作;

(2)党员以书面的形式向支部提交一年来思想、工作、生活、学习等方

面的情况汇报;

(3)由谈话人代表党组织向谈话对象祝贺“政治生日”，谈话对象重温

入党誓词;

(4)正式谈话。

四、谈话内容。(1)肯定党员在本职工作、思想品质、道德修养、生活

作风、廉洁自律、团结务实、工作事业心、社会责任感以及开展批评与自

我批评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取得的成绩，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

指明其今后努力的方向;(2)听取党员对党支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;(3)掌握

党员的思想动态，了解党员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

五、谈话方式。谈话一般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，对政治生日相同

或相近的党员，也可组织集中谈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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